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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(教
育局)
承辦人：科員 陳薏新
電話：22289111+54907
電子信箱：yishin23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立新光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23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課字第115001376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87040000E_1150013767_ATTACH1.odt、

387040000E_1150013767_ATTACH2.odt、387040000E_1150013767_ATTACH3.odt)

主旨：有關本市115學年度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遴選重要日程及

配合事項，請依說明段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114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

質整體推動計畫辦理。

二、為利本市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各輔導分團辦理114學年度地

方輔導員遴選人數盤點事宜，請有意續任之114學年度國教

地方輔導員填妥旨揭服務學校校長同意書，並於115年3月

16日(星期一)前完成下列事項：

(一)填報續任輔導員情形及新聘輔導員名額與需求，連結：

https://reurl.cc/GGRL1Z。

(二)繳交校長同意書正本至各分團領召行政輔學校，並上傳

掃描檔至<2-1-1>115學年度輔導員遴選雲端資料夾，

https://reurl.cc/NNmLKk(以下稱「遴選資料夾」)，掃

描檔上傳雲端時，檔名請依以下格式命名（例如：英語

分團-續任輔導員-OOO(姓名)校長同意書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150000835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2/23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3 頁

三、115學年度新聘任及學校異動之輔導員依下列期程辦理：

(一)115年6月5日(星期五)前，各輔導分團提交至領召行政輔

學校，並上傳掃描檔至「遴選資料夾」，說明如下：

１、新任輔導員名單，連結：https://reurl.cc/oKo6OD，

掃描檔上傳雲端時，檔名請依以下格式命名（例如：

英語分團-新任輔導員-OOO(姓名)校長同意書）。

２、提交115學年度全部輔導員核章版名冊及新進團員服務

學校校長同意書。

３、(初聘)錄取人員的報名表掃描檔(無須上傳，請由中英

李國禎專任輔導員統一收齊)。

(二)另115學年度介聘輔導員或所屬學校校長異動者，請於

115年8月4日(星期二)前提交下列文件至領召行政輔學

校，並上傳掃描檔至「遴選資料夾」續填報連結：

https://reurl.cc/yKjb9O，提交資料說明如下：

１、115學年度異動人員需領召核章版名冊。

２、輔導員所屬學校新任校長同意書(校長調校、輔導員介

聘)，掃描檔上傳雲端時，檔名請依以下格式命名（例

如：英語分團-新/續任輔導員-OOO(姓名)校長同意

書）。

四、預計115年8月20日(星期四)辦理輔導團授證典禮，當日頒

發聘書以115年8月4日(星期二)前有繳交校長同意書且列冊

並經領召校長核章報局名單為主。後續確認之115學年度新

聘任及學校異動之輔導員，授證後另行印製聘書。

五、檢附「115學年度本市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遴選重要日程

表」、「輔導員校長同意書」及「分團團員空白名冊」各1

61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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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。

正本：本局督學、本市114學年度國教地方輔導團成員學校、臺中市西屯區協和國民小
學（專業實踐分團辦公室）

副本：本市114學年度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成員(含附件)、本局課程教學科

27


